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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號(國土署)
聯絡人：鍾松庭
聯絡電話：02-87712345#2685
電子郵件：song@nlma.gov.tw
傳真：02-87712709

受文者：南投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0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內授國建管字第113081245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區分所有權人連署陳情書得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

25條第2項第2款規定請求疑義1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本部國土管理署案陳貴府工務局113年10月7日高市工務

建字第11338565200號函。

二、按本部國土管理署（前營建署）96年2月2日營署建管字第

0960005992 號函說明三：「另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臨時

會議依條例第25 條第2項第2款規定請求召開時，當由區分

所有權人以書面載明召集之目的及理由，至於書面資料

內，區分所有權人是否僅簽名、或僅蓋章、或簽名加蓋

章、或簽名蓋手印等方式，條例並無明文，惟該書面資料

須能確認是否符合區分所有權人五分之一以上及其區分所

有權比例合計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集之規定。又符合上開

規定時，召集人當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臨時會議，召

集人違反召集義務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自得依條例

第47條第l 款規定處罰。……」所明示，故有關區分所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30262642

■■■■■■建設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10/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使用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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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人以書面載明召集之目的及理由請求召集區分所有權人

會議者，如書面資料符合上開函釋，召集人自不得以規約

尚無明定連署書格式要求依管理委員會提供格式重新連

署。惟來函所述情事，涉個案事實認定，應由貴府本於職

權審認之。

正本：高雄市政府
副本：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(不含高雄市)、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、本署資訊室(請

刊登本署網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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